中共河西街道工作委员会
河西街道“三重一大”集体决策制度

落实情况

为了健全完善河西街道党工委议事决策机制，提高科学决策、民主决策、依法决策水平，更好地履行党工委职责，河西街道党工委2022年4月29日完善细化《中共河西街道工作委员会议事决策规则》，并严格落实“三重一大”集体决策制度。  

党工委坚持集体领导制度，凡属“三重一大”事项，按照集体领导、民主集中、个别酝酿、会议决定的原则，由集体讨论、按少数服从多数做出决定。党工委会议由书记召集并主持，根据实际情况，可委托副书记召集并主持。党工委会议出席人员为党工委委员，街道事业副科级领导列席会议。经书记同意，有关人员可以列席相关议题。会议议题由书记提出，党工委委员，事业副科级领导、各村、社区和街道内设部门可以提出党工委会议议题建议。对提交党工委会议讨论和决定的事项，提交部门撰写汇报材料或者说明，经分管领导审定后，报党政综合办公室。党工委会议审议事项时，每一项议题由提出者或分管领导作汇报说明，然后由党工委委员按排名倒序发表意见，书记最后发表意见。党工委会议由党政综合办公室秘书股安排专人如实记录，必要时制发会议纪要。会议纪要按程序报批，所有参会人员会签后，由党工委书记审定签发。

年初以来，河西街道召开33次党工委会议研究重大事项决策、重要干部任免、重点项目推进和大额资金使用等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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